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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90_8C_E6_9D_A1_E6_c27_31996.htm 1995年6月20日，香港甲

公司和中国乙公司在广州签订035号合同，在甲公司接受乙公

司报价的基础上，双方约定乙公司向甲公司购买日本生产的

汽车零配件和维修设备。合同的总金额为10万美元，分批装

运，最迟不应晚于7月10日装船发运。甲公司对产品的质量保

证期为货物到达目的地后12个月。合同签订后，甲公司于6

月15日电话通知乙公司，由于香港市场的日本产汽车零配件

短缺，且价格猛涨，询问可否接受其他国家或地区的产品。

乙公司于6月20日回函称，同意在保证产品质量的前提下，接

受台湾或韩国产品，并要求立即供货。双方未就改变零配件

产地条件后的产品价格问题进行协商。6月27日，甲公司向乙

公司提供价值15万港币的产品，乙公司因外汇问题，仅先行

支付10万港币。货到后乙公司进行了检验，9月25日取得商检

部门的检验证书。经中国商检部门的检验，上述零配件均系

中性产品，包装及零件上均未标产地。10月5日，乙公司致函

甲公司，称该批货物非日本产品，要求换货，如不能换货，

则要求退货，并要求甲公司承担有关费用损失。甲公司回函

称，乙公司已经同意接受非日本产品，不能以产品为非日本

产而索赔。10月15日，乙公司再次致函要求赔偿，甲公司回

函称，货物已经海关检验，货证相符，乙公司在货物入库前

已详细检查、核对，且已投入使用，因而再次拒绝赔偿。甲

公司因为一直未收到货款，12月25日提起仲裁，要求乙公司

立即偿还所欠的货款5万港币及利息并承担全部其他经济损失



，要求解除035号合同。乙公司辩称，甲公司的赔偿请求不能

成立。因为货款的价格是以日本生产的产品的标准来制定的

，而甲公司提供的并非日本生产的产品，价格差别很大，不

能以非正品交货而收取正品的价金。同时，甲公司提供的货

品品质不良，有些零件在使用中已发生问题，因而要求退货

，如退货困难，要求重新核定产品价格并赔偿自身由此而遭

受的经济损失5万元人民币。此外，甲公司未能按照035号合

同的规定，提供合同项下的全部货物，应承担违约金责任。

由于乙公司对合同项下的货物的品质存在异议，1996年10

月25日，即在收货15个月后，自行将035号合同项下的货物再

次送交商品检验机构检验。检验机构出具的检验证书证明，

该批货物有10项存在缺陷，发货前已有，系制造不良所致，

乙公司据此要求拒付货款及利息。甲公司认为，乙公司不能

证明第二次送检的产品系交货时产品且第二次商检的时间已

经超过索赔有效期，商检证书不能发生效力。法律评析一

、035号合同依法成立，双方当事人应当履行合同义务《中华

人民共和国涉外经济合同法》第16条规定，合同依法成立即

具有法律约束力。本案中035号合同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属

于依法成立的有效合同，当事人应当履行合同的约定义务。

二、关于合同条款修改的效力本案中，双方当事人在签订合

同时，对产品价格和产地作了明确规定。在合同履行过程中

，甲公司提出变更货物的产地，根据《涉外经济合同法》

第28条的规定，经当事人协商同意后，合同可以变更。在接

到甲公司的变更请求后，乙公司表示同意，这样经双方协商

一致，就合同有关产品产地的条款进行了依法变更，符合法

律的规定，应当认定为合法有效。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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